附件1：

社区卫生服务站举办人报名材料清单

1、承诺书原件及复印件；
2、《拟配备社区卫生服务站人员基本情况表》(见附件4）； 
拟配备医务人员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护士执业证书、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证书、全科医师岗位培训证书、《中医适宜技术培训合格证》等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















附件2：

社区卫生服务站举办人遴选办法

一、遴选组织
（一）成立芜湖市弋江区马塘街道新兴社区卫生服务站举办人遴选工作小组，负责本次遴选工作的组织管理，人员如下：
组  长：王章泽
成  员：王德锋  肖碧云  喻齐波  郭智远
（二）区纪委监委驻区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全程参与监督本次遴选工作。 
二、评审专家组成方式
建立15人的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专家库，按照3：1的比例抽取5名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
三、评审办法 
（一）遴选实行综合评分法。根据遴选评分细则，专家组人员对每名申办人进行现场评审，取平均分为申办人最终得分。申办人最终得分在现场公布。
（二）按最终得分高低确定举办人，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举办人，得分第二名为预举办人。
（三）遴选的举办人（单位）确定后，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举报或虽有举报但经查实不影响遴选结果确定的，举办人首先获得芜湖市弋江区马塘街道新兴社区卫生服务站筹办资格,确定遴选的举办人筹办社区卫生服务站资格后，将评选结果报政府审议后按规定程序办理。。 
（四）举办人在收到《举办人资格通知书》后90日内完成服务站筹建工作。筹建工作完成后，报请弋江区卫生健康委同意后，按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批程序开展现场审核验收。验收合格，依法核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验收不合格，给予15日整改期。整改期限满后，再次组织复审验收。复审验收合格，依法核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审验收不合格，取消举办资格。 
（五）举办人被取消举办资格后，由预举办人取得举办资格。评审和复审程序不变。
（六）若预举办人未通过评审验收，本次遴选结果做作废处理。
（七）弋江区卫生健康委在对拟设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评审，或在服务站正式开办后一年内发现实际配备人员与举办人提交的《拟配备社区卫生服务站人员基本情况表》内容不一致，根据举办人《承诺书》内容，取消其举办人资格，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及后果由举办人自行承担。实际配备人员具备与举办人《拟配备社区卫生服务站人员基本情况表》中拟配备人员相同资质时，视同一致。 






附件3：
承诺书

本人自愿参加芜湖市弋江区马塘街道新兴社区卫生服务站举办人遴选。若取得举办人资格，将按照国家《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提交的《拟配备社区卫生服务站人员基本情况表》内容配备法人代表、主要负责人、医务人员，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建设基本符合有关要求，并在拟办服务站正式开办后，将拟配备医务人员第一执业地点变更注册到该服务站，且一年内保持不变。如违背承诺，本人自愿放弃举办人资格，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及后果由本人承担。
特此承诺。



　　                             承诺人（申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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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拟配备社区卫生服务站人员基本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现工作单位
	执业证书
	是否取得全科医师岗位培训证书
	专业技术职称
	是否取得《中医适宜技术培训合格证》
	拟任职务（法人或主要负责人）
	备注

	  
	  
	  
	  
	  
	  
	  
	  
	  
	  
	  

	  
	  
	  
	  
	  
	  
	  
	  
	  
	  
	  

	  
	  
	  
	  
	  
	  
	  
	  
	  
	  
	  

	  
	  
	  
	  
	  
	  
	  
	  
	  
	  
	  

	
	
	
	
	
	
	
	
	
	
	


申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 至少配备2名全科医生及2名注册护士。
2、 执业证书栏填写内容为：执业医师或注册护士；
3、执业类别为中医的执业医师在备注栏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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